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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如何激活“小店经济”

——基于个体工商户创业活跃度的实证研究

李 研

（清华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084）

摘 要：作为中国就业和民生的重要载体，“小店经济”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本文

聚焦个体工商户这一“小店经济”的核心主体，基于2011—2020年中国2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系统

考察数字经济对个体工商户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提升个体工商户的创业活

跃度，主要通过三条路径实现：一是拓展线上市场边界，扩大市场空间；二是缓解信贷约束，提升信贷可得性；

三是拓宽信息获取渠道，提升创业决策效率。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创业活跃度的促进效应

在居民服务业、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等典型“小店”密集型行业中均存在，且影响强度依次递减。数字经济

对“小店经济”的激活作用在大城市、特大及超大城市、居民消费需求高、收入水平高、网络基础设施水平高、

营商环境好的地区显著。本文不仅丰富了数字经济赋能微观创业的理论证据，也为推动“数实融合”、激发“小

店经济”活力、夯实稳就业保民生根基提供了政策启示。

关键词：小店经济；数字经济；个体工商户；创业活跃度；工商注册数据

中图分类号：F279.2；F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26）02-0076-13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创业在稳就业、促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作为中国“小店经济”的核

心载体，个体工商户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最具烟火气、最贴近民生的经营主体。截至 2023年

底，全国登记在册个体工商户达 1. 24亿户，覆盖居民服务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等国民

经济关键领域，支撑近 3亿人就业，占就业总量的比重近 40%［1］。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个体工商

户为代表的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2］，不仅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更在增强经济韧性、

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方面，个体工商户以家庭或个人为单位开展经营，

具有规模小、灵活性强、调整迅速等特点，在面对外部冲击时展现出较强的适应能力，构成增强

中国经济韧性的微观基石［3］。另一方面，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性收入已成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

重要来源［4］，激发其创业活力有助于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2022年施行的《促进个体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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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发展条例》明确将支持个体工商户数字化转型作为政策重点，凸显国家对其在新发展格局中重

要地位的认可。然而，在传统经营模式下，个体工商户长期面临市场空间有限、信贷约束突

出［5］、信息获取成本高等结构性困境。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迅猛发展，以平台经济、直播电

商、即时零售等为代表的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兴起，深刻重塑了市场交易结构和创业生态。2012—
2023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从 11. 23 万亿元增长至 53. 93 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

20. 9%上升至 42. 8%［6］；同期，个体工商户数量从 4 059. 27万户［7］增长至 1. 24亿户［1］。数字经

济与个体工商户的发展在时间趋势上的高度同步，初步揭示了数字经济与“小店经济”扩张之间

可能存在深层次关联。现有文献普遍认为，数字经济可通过改善营商环境、缓解信贷约束［8］、
扩大消费需求［9］、降低交易成本和促进创新［10］等路径提升整体创业活跃度。但是，现有文献多

将创业活动视为同质化过程，或仅将个体工商户作为企业创业的对照组，未能深入剖析其作为

“小店经济”主体的独特性。事实上，个体工商户的创业行为具有鲜明的生存型特征［11］，高度依

赖低成本、低门槛的数字平台资源，追求稳定现金流和快速变现；而企业的创业行为则更多体现

为机会型导向［11］，侧重技术积累和长期市场布局。这种动机和行为模式的差异，意味着数字经

济对个体工商户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机制可能存在系统性区别。尽管少数文献尝试区分私营企业与

个体工商户［12］，或将视角下沉至家庭创业决策［13］，但前者未聚焦个体工商户的特殊地位，后者

则难以捕捉区域层面“小店经济”整体活力的动态特征。

鉴于此，本文聚焦“小店经济”的微观主体——个体工商户，基于2011—2020年中国279个

城市的工商注册数据与宏观经济统计数据，系统考察数字经济对其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

制。本文的边际贡献有三方面。第一，聚焦个体工商户这一“小店经济”主体，在城市层面构建

标准化创业活跃度指标，拓展创业研究的主体异质性维度。第二，结合个体工商户生存型创业特

征，识别数字经济通过扩大市场空间、缓解信贷约束和拓宽信息获取渠道三条机制提升其创业活

跃度的作用路径。第三，揭示其边界条件，数字经济对创业活跃度的提升作用在居民服务业、批

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等典型“小店”密集型行业中均存在，且影响强度依次递减。此外，提升

作用在大城市、特大及超大城市显著，并在消费需求旺盛、收入水平较高、基础设施完善和营商

环境优化的地区进一步增强。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数字经济与微观创业的理论文献，也为因地

制宜推动“数实融合”、激发“小店经济”活力提供了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数字经济作为一种“创造性破坏”的新范式，能够催生新的市场、

新的组织方式和新的创业机会［14］，其发展将直接提升个体工商户的创业活跃度。

从机会供给角度看，数字经济催生了大量依托平台的新业态和商业模式［15］。理论研究表明，

与需要为每个区域市场重复支付固定成本的线下模式不同，线上平台使经营主体仅需支付一次固

定成本即可服务全国市场，从而产生显著的固定成本摊薄效应［16］。这不仅拓宽了个体工商户可

及的创业机会集合，也有效缓解了其因规模小、资源有限而对创业成本高度敏感的核心约束。

从能力赋能角度看，数字经济所提供的各类数字化工具与服务（如电商后台），将财务、营

销、客户管理等专业职能标准化、模块化，显著降低了个体工商户维持日常运营所需的管理技能

门槛和专业人力资本投入强度［17］，使其得以在较低成本下开展并维系经营活动。

从生态连接角度看，数字平台与网络基础设施打破了传统的地理与行业隔阂，将分散的个体

工商户直接嵌入全国乃至全球的供需网络［18］。这种接入广域市场并获取规模化客流的能力，显

著提升了个体工商户创业活动的潜在收益预期，强化了创业激励。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假说1：数字经济能够提升个体工商户创业活跃度。

数字经济的发展打破了个体工商户在时间、空间、行业、交易、信息获取等方面的限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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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数字平台为代表的组织模式成为承载和实现这些突破的关键基础设施。从需求端看，数字

平台（如电商）突破了时空约束，创造出一种足不出户即可购遍世界的新型购物方式［19］，极大

扩展了市场的地理边界；同时，数字平台借助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实现了对消费需求的精准

洞察和高效匹配［20］，帮助创业者识别并触达目标客户。此外，数字平台汇聚的海量商品品类能

够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和个性化需求［21］。这些因素共同促进线上消费市场的持续增长，为个体

工商户提供庞大的潜在客户群，并助其明确市场定位。从供给端看，数字平台通过推动经营模式

的网络化转型，从根本上扩大了个体工商户的市场空间。互联网的广泛应用降低了市场准入门

槛［22］，催生了基于数字平台的轻资产创业模式［23］。在这种模式下，市场主体无需设立物理网

点，大大减少了创业初期的固定成本，并降低了对实体经营场所的依赖，从而显著降低了创业的

沉没成本和试错风险，为更多经营主体进入市场提供了机会。传统零售服务业的辐射范围高度依

赖线下客流，而数字平台让创业者摆脱了对核心商圈地理位置的依赖。只需接入物流和信息网

络，创业者便能服务全国乃至全球市场。现有文献表明，在此类平台上，地理距离对商业活动的

影响已经显著减弱［24］。因此，数字平台通过减少固定成本和地理依赖，直接降低了个体工商户

开展线上业务的成本和风险，从根本上拓宽了市场覆盖范围。综上所述，数字经济通过激发需求

端活力和支持供给端渠道扩展，为个体工商户开辟了多元化的创业机遇，从而有效地提升了创业

积极性。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假说2a：数字经济通过扩大市场空间提升个体工商户创业活跃度。

资金可得性是影响创业决策的关键因素［25］。在传统信贷模式下，由于财务信息不透明和缺

乏合格抵押物，个体工商户与金融机构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26］。根据信息不对称与信贷

配给理论，这种信息劣势使得金融机构难以准确评估个体工商户的还款能力和信用风险［27］。因

此，为控制风险并平衡成本收益，金融机构通常对个体工商户贷款设定较高的风险溢价或设置复

杂的审批流程，导致个体工商户面临严重的信贷约束。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大数据、人工

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融合应用，正在深刻改变传统金融服务，并推动金融科技的进步［28］。这

为系统性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新的路径。汪勇等［29］利用国内助贷机构的数据研究发现，数字金

融的发展通过扩大金融服务供给，显著降低了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并提高了其贷款额度，有效缓

解了信贷约束。这一结论对个体工商户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数字经济能够优化个体工商户的融资

渠道，使其以更低的成本获取金融服务。移动支付就是一个典型的应用案例。移动支付为交易活

动提供了便捷的数字化工具。通过移动支付，个体工商户能够生成数字化的交易流水，这些数据

形成了可追溯的电子化经营记录。这些记录为金融机构评估个体工商户的经营稳定性和还款能力

提供了重要依据。这不仅有助于减少信息不对称，还能有效缓解由于财务信息不透明引发的信贷

约束［30］，从而为个体工商户创业活动提供关键的资金支持。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假说2b：数字经济通过缓解信贷约束提升个体工商户创业活跃度。

创业活动本质上是创业者在高度不确定和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作出决策的过程［31］。个体工

商户由于规模和资源的限制，长期面临信息获取渠道狭窄、成本高、时效差等问题［32］，这些问

题显著提高了机会识别、市场进入、经营决策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数字经济的发展通过构建普惠

的数字基础设施，拓宽了信息获取渠道，从根本上降低了个体工商户的信息搜寻成本。这一发展

系统性地缓解了个体工商户面临的信息约束问题。一方面，数字基础设施的普及和数字技术的广

泛应用显著提升了区域间的信息传输效率［33］，极大地扩展了个体工商户可接触的市场信息范围。

过去难以获得的异地市场信息、实时消费需求和行业动态，现在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频率

获取。基于更全面、及时的市场信息，供需匹配的决策过程得到优化［34］，从而降低了因信息不

足而导致的盲目进入或退出市场的风险。这不仅降低了个体工商户创业的不确定性，还提高了创

业成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其发展催生了大规模的数据采

78



李研 . 数字经济如何激活“小店经济”——基于个体工商户创业活跃度的实证研究

集、处理与分析活动，促进了数据流通的市场需求，并推动了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些变化为

公共数据开放创造了必要条件。公共数据开放作为一种制度化的信息供给渠道，能够优化政府行

政职能，促进客户信用、工商行政处罚等信息的高效流通和实时共享［35］。这使得个体工商户更

容易了解市场环境、评估交易风险，并规范经营行为，从而降低了创业风险，提升了创业意愿，

并增强了长期经营的信心。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假说2c：数字经济通过拓宽信息获取渠道提升个体工商户创业活跃度。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定义

⒈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个体工商户创业活跃度（IBEA）。借鉴Kong等［36］的方法，本文采用当

年新注册个体工商户数量与常住人口的比值衡量个体工商户创业活跃度。

⒉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数字经济（DED）。借鉴赵涛等［37］的方法，本文选取每百人互联网宽带

接入用户数、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人均电信业务收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

业人员占比、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等五个指标，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合成综合指数，用以衡量地

区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

⒊机制变量

市场空间（MA）。本文从需求与供给双重视角测度市场空间：需求端以家庭月均网购频次

（OSF）反映横向拓展，供给端以个体工商户是否开展网络经营（OBO）反映纵向延伸。数据来

自 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OSF基于受访者的网购频率和年网购支出计算得出。

对频率选项（如每 2—6天一次）进行月度转换，取区间中值作为平均间隔天数（如 4天），换算

为月均次数（如 7. 5次）；若频率为大于一年一次或年支出为 0，则赋值为 0。OBO由受访者自报

的经营渠道确定。若个体经营项目采用网络或线上线下结合模式，则赋值为1，否则为0。
信贷约束（CC）。鉴于信贷约束既受微观主体特征影响，也受宏观金融环境制约［38］，本文

从两个层面进行刻画。一是微观融资约束（LA）。基于 CHFS2019 数据，借鉴尹志超等［30］的方

法，本文利用受访者对于问题“您家为什么不从银行/信用社申请贷款获取所需资金？”的回应，

将选择“申请过被拒”或“估计贷款申请不会被批准”的家庭赋值为 1，表示面临较强的微观融

资约束；其余情况赋值为 0。二是宏观金融科技发展水平（FT）。借鉴盛天翔和范从来［39］的方

法，本文采用与金融科技相关的百度搜索指数构建城市层面的综合评价值，衡量地区金融科技发

展水平。理论上，金融科技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有助于缓解个体工商户的信贷约

束，因此FT可作为信贷约束的宏观缓解因素纳入分析。

信息获取渠道（IA）。本文从市场驱动和制度供给两个维度测度信息获取渠道。网络中介能

力（BC）：借鉴社会网络分析方法［40］，本文以城市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为节点权重构建空间

关联网络，计算中介中心度，从而衡量网络中介能力。BC值越高，表明该城市在信息传输网络

中越处于枢纽位置，可接触更多跨区域信息流。制度化信息供给（OFI）：本文采用开放数林指

数①衡量制度化信息供给水平。该指数越高，表明个体工商户可获取的政府开放信息越丰富，制

度化信息供给渠道越畅通。

⒋控制变量

借鉴赵晓阳和衣长军［9］的方法，本文选取如下控制变量：经济增长（EG），采用地区生产

① 开放数林指数是中国首个专注于评估地方政府公共数据开放水平的专业性综合指数。

79



2026年第2期（总第507期）

总值增长率衡量；对外开放（OPEN），采用实际使用外资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基础

设施（INFRA），采用公路货运量衡量；产业结构（IS），采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比重衡量；人力资本（HC），采用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衡量。

（二）模型构建

为考察数字经济对个体工商户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面板回归模型：

IBEAit = β0 + β1DEDit + γcontrolit + λi + vt + εit （1）
其中，i表示城市，t表示年份。IBEAit表示第 i个城市第 t年的个体工商户创业活跃度，DEDit

表示第 i个城市第 t年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controlit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λi表示城市固定效应，

vt表示年份固定效应，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

（三）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 2011—2020年中国 2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展开研究，最大潜在样本量为

2 790个。城市层面的核心变量主要来源于EPS全球统计数据分析平台、CEIC数据库、中国研究

数据服务平台（CNRDS）、国泰安（CSMAR）数据库、各地级市统计年鉴与统计公报。个体工商

户创业活跃度根据RESSET中国企业大数据平台中的工商注册信息测算。数字经济指标体系中的

数字普惠金融维度采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衡量。开放数林指数

来源于中国开放数林指数网。此外，本文还使用了CHFS2019的微观数据，用于构建网购频次、

网络经营和融资约束等变量。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CHFS为家庭层面调查，上述变量未在城市—年份层面进行汇总，故其

观测单位与主样本不一致，主要作为机制分析的微观证据。其余变量均为城市层面指标，缺失值

较少。在变量处理方面，除经济增长（部分观测值为负，无法取对数）和网购频次（频率指标，

保持原单位更直观）外，所有连续变量均进行了自然对数转换，以缓解异方差问题并提升估计稳

健性。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与分析

表 2 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列 （1） 仅包含解释变量数字经济，结果显示其回归系数为

0. 208，且在 1%水平上显著。表 2列（2）引入经济增长、对外开放、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和人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 量

个体工商户创业活跃度

数字经济

家庭月均网购频次

是否开展网络经营

微观融资约束

宏观金融科技发展水平

网络中介能力

制度化信息供给

经济增长

对外开放

基础设施

产业结构

人力资本

符 号

IBEA

DED

OSF

OBO

LA

FT

BC

OFI

EG

OPEN

INFRA

IS

HC

样本量

2 790
2 790

25 488
3 441
341

2 790
2 740
180

2 790
2 790
2 790
2 790
2 790

均 值

4. 197
3. 756
1. 420
0. 115
0. 179
4. 550
5. 130
3. 477
8. 088
0. 797
9. 058
3. 796
1. 728

标准差

0. 515
0. 424
4. 023
0. 320
0. 384
0. 706
1. 739
0. 579
4. 041
0. 562
0. 837
0. 264
1. 020

最小值

1. 954
1. 963
0. 000

0
0

1. 575
0. 000
1. 182

-20. 630
0. 000
6. 314
2. 426
0. 000

最大值

6. 960
4. 600

30. 000
1
1

7. 498
9. 107
4. 417

21. 800
2. 529

11. 581
4. 407
4. 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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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本等控制变量后，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上升至 0. 220，且在 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在控

制其他因素影响后，数字经济对个体工商户创业活跃度具有提升作用。考虑到变量均已取自然对

数，该系数可解释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每提高 1%，个体工商户创业活跃度平均提升约

0. 22%。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说1。

（二）内生性检验①

尽管本文尽可能控制了影响个体工商户创业活跃度的因素，但仍可能存在未观测混杂因素或

测量误差引致的内生性问题。一方面，数字经济指数基于多维指标构建，难以完全规避测量误

差。另一方面，《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明确提出支持数字化转型，表明个体工商户发展亦

可能反向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为缓解内生性，借鉴杨刚强等［41］的方法，本

文采用 2011—2020年各城市开通微博的企业数量（取自然对数）作为数字经济的工具变量。其

合理性在于：微博作为典型自媒体平台，反映城市互联网融合程度，而互联网基础设施是数字经

济发展的基础，满足相关性要求；且开通微博的企业多为大中型企业，与个体工商户在规模、资

源禀赋等方面差异显著。在已控制经济增长、对外开放、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等城市

层面变量后，工具变量通过其他路径影响个体工商户创业活跃度的可能性较低，一定程度上满足

排他性约束。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对数字经济具有正向影响（系数为 0. 276，P<0. 010）。工

具变量有效性检验中，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为 25. 297 （P=0. 000），拒绝“不可识别”原

假设；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为 24. 767，超过 Stock‑Yogo 10% 临界值 16. 380，排除弱

工具变量问题，表明工具变量合理有效。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的系数为 1. 680，且

在 1%水平上显著，大于基准回归结果，与 Jiang［42］的发现一致。这可能源于局部平均处理效应，

工具变量捕捉的是对数字化示范效应最敏感群体的强反应。尽管工具变量排他性仍面临潜在挑

战，但数字经济提升个体工商户创业活跃度的核心结论依旧稳健成立。

（三）稳健性检验②

为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首先，更换变量测度方式以缓解测量误差带来的估计偏误。其一，将被解释变量由“新注册

个体工商户数量与常住人口的比值”替换为“新注册个体工商户数量”，并进行自然对数处理；

其二，将解释变量数字经济的衡量方法由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改为变异系数赋权法，并对结果取自

然对数；其三，将基准回归中的控制变量替换为不变价人均 GDP、进出口总额占比、人均道路

面积、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人均受教育年限，各变量均进行自然对数处理。

① 内生性检验结果未在正文中列出，留存备索。
② 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在正文中列出，留存备索。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变 量

DED

EG

OPEN

INFRA

IS

（1）
0. 208***

（0. 068）
（2）

0. 220***

（0. 065）
0. 008***

（0. 002）
-0. 003

（0. 026）
0. 046

（0. 031）
0. 224**

（0. 092）

变 量

HC

城市/年份FE
常数项

样本量

R2

（1）

控制

2. 979***

（0. 256）
2 790
0. 625

（2）
0. 182***

（0. 069）
控制

1. 244**

（0. 480）
2 790
0. 637

注：**和***分别表示在5%和1%水平上显著，小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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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为排除直辖市可能带来的特殊影响，本文剔除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

再次，为避免极端值对估计结果产生干扰，本文对连续变量分别进行 1%的缩尾处理和 1%
的截尾处理，其中截尾处理导致部分观测值被删除，样本量下降至2 475个。

最后，为进一步控制省份层面随时间变化的制度环境、产业政策等异质性因素，本文引入省

份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的交互项。

上述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在所有情形下均为正且显著，表明基准结论具有较

强的稳健性。

五、机制检验

为检验数字经济提升个体工商户创业活跃度的作用机制，本文构建多维度代理变量进行实证

分析，结果如表 3所示。表 3中，列（1）至列（3）基于CHFS 2019家庭层面数据，控制变量包

括户主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城乡属性、家庭资产与负债等微观特

征，以及基准回归中控制变量所对应的省份层面变量。所有回归均包含省份固定效应。其中，列

（1）采用OLS估计，标准误在省份层面聚类；列（2）和列（3）采用Probit模型，报告的回归系

数为平均边际效应，拟合优度以伪 R²表示。列（4）至列（6）为城市层面回归结果，控制变量

设置与基准回归一致。需说明的是，列（6）所采用的制度化信息供给变量（开放数林指数）仅

覆盖 2017年以来的部分城市，导致样本量显著减少，估计结果可能受限于样本代表性，仅具探

索性参考价值。

（一）市场空间

从需求端看，数字经济通过促进线上消费增长，激发个体工商户的创业活力。本文以家庭月

均网购频次作为市场空间的代理变量。表 3列（1）显示，在控制户主特征、家庭资产、省份层

面变量和省份固定效应后，数字经济对家庭月均网购频次具有正向影响，表明数字经济有效释放

了在线消费潜力，将原本分散的需求信号汇聚并显化。对潜在创业者而言，这种更清晰的市场需

求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和市场不确定性，提升了创业预期收益，从而激励其进入市场。需说明

的是，本文将家庭嵌套于其所在省份，以省份层面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作为解释变量，家庭月均

网购频次为被解释变量，旨在识别省份数字环境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从供给端看，数字经济

通过拓宽经营渠道降低创业门槛。本文以是否开展网络经营（虚拟变量）作为代理指标。表 3列

（2）显示，数字经济提高了网络经营的概率。数字平台整合了网店开设、支付与物流等环节，使

创业者无需承担高额场地租金，大幅降低了固定成本。由此，假说2a得到验证。

（二）信贷约束

数字经济有助于缓解个体工商户面临的信贷约束。在微观层面，本文以融资约束作为代理变

量。表 3列（3）显示，数字经济降低了个体工商户受到融资约束的概率。这一结果的作用机制

在于，数字化工具能够整合个体工商户的交易流水、信用记录和社交行为等多维信息，有效缓解

金融机构与借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线上信贷平台的普及将金融服务延伸至偏远地区和小微市

场主体。同时，基于算法的自动化审批流程显著提升了资金获取效率。在宏观层面，本文进一步

检验数字经济对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影响。表 3列（4）显示，数字经济提升了金融科技发展水

平。这一结果的内在机制在于，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区块链等技术推动了传统金融服务的数字化

转型，为个体工商户提供了更多元、低成本且便捷的融资渠道，从而降低创业启动的资金门槛。

由此，假说2b得到验证。

（三）信息获取渠道

数字经济拓宽了个体工商户的信息获取渠道。在市场驱动维度上，本文检验了数字经济对网

络中介能力的影响。表 3列（5）显示，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网络中介能力，表明数字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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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善提升了区域间信息传输效率。作为信息枢纽，网络中介能力高的城市能够更快汇聚并中转

跨区域市场信号，从而帮助本地个体工商户及时掌握市场动态、洞察消费者偏好，提升经营决策

的精准性。在制度供给维度上，本文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制度化信息供给的影响。表 3列（6）显

示，数字经济显著提高了制度化信息供给水平。高质量公共数据资源的整合与开放，有效缓解了

个体工商户在市场准入、合规经营和信用评估等方面的信息不对称问题［35］，为其识别创业机会、

降低经营风险提供了关键支撑。由此，假说2c得到验证。

六、异质性分析

（一）行业分类

在中国，近九成个体工商户集中于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本文简称“居民服务

业”），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这些行业贴近终端消费、服务链条短，具备较强的线上线下

融合潜力，与数字经济拓展市场边界的功能高度契合。本文据此将创业活跃度按行业细分并分别

回归，结果如表 4所示。列（1）、列（3）、列（5）为未标准化结果，列（2）、列（4）、列（6）
为标准化结果，以比较数字经济对各行业的相对影响强度。结果显示，无论是否标准化，数字经

济对三大行业的个体工商户创业活跃度都具有提升作用。其中，标准化回归结果显示，影响强度

依次递减。这一差异可能源于各行业数字化转型深度不同：居民服务业通过数字平台实现预约和

评价，显著提升可达性；批发零售业依托淘宝、拼多多等数字平台，已形成成熟电商体系；而住

宿餐饮业虽可借助美团、饿了么等数字平台拓展外卖，但受制于体验属性强、质量监管严等因

素，数字化赋能空间相对有限。

表3　机制检验结果

变 量

DED

控制变量

城市/年份FE
省份FE
常数项

样本量

R2/伪R2

（1）
市场空间

OSF

3. 457***

（0. 218）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6. 242***

（1. 355）
25 488
0. 164

（2）

OBO

0. 341***

（0. 027）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3 441
0. 105

（3）
信贷约束

LA

-0. 213***

（0. 065）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292
0. 128

（4）

FT

0. 089***

（0. 024）
控制

控制

不控制

2. 796***

（0. 239）
2 790
0. 959

（5）
信息获取渠道

BC

0. 370**

（0. 152）
控制

控制

不控制

3. 834***

（0. 930）
2 740
0. 031

（6）

OFI

1. 238**

（0. 553）
控制

控制

不控制

-3. 713
（3. 585）

180
0. 217

表4　异质性分析：居民服务业、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

变 量

DED

控制变量

城市/年份FE
常数项

样本量

R2

（1）
居民服务业

0. 234***

（0. 067）
控制

控制

-1. 248**

（0. 519）
2 790
0. 771

（2）

0. 159***

（0. 046）
控制

控制

-1. 036***

（0. 047）
2 790
0. 771

（3）
批发零售业

0. 163**

（0. 071）
控制

控制

1. 084**

（0. 513）
2 790
0. 350

（4）

0. 151**

（0. 065）
控制

控制

-0. 672***

（0. 059）
2 790
0. 350

（5）
住宿餐饮业

0. 241***

（0. 082）
控制

控制

-1. 629***

（0. 607）
2 790
0. 846

（6）

0. 127***

（0. 043）
控制

控制

-1. 281***

（0. 042）
2 790
0. 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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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市规模

作为集聚经济的重要载体，规模更大的城市凭借人口和经济活动的密集分布，能产生显著的

本地市场效应［43］和完备的产业配套体系，为数字经济赋能个体工商户创业提供了市场需求和分

工深化的双重优势。

为检验城市规模的异质性影响，本文依据《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

发〔2014〕 51号），将样本城市划分为中小城市、大城市、特大及超大城市三组。表 5列（1）—

列（3）显示，数字经济对个体工商户创业活跃度的正向影响在大城市、特大及超大城市中显

著，在中小城市中不显著。在大城市、特大及超大城市中，更高的信息化水平和更完善的数字基

础设施有助于个体工商户高效捕捉市场机会。同时，丰富的资源、广泛的社会网络和高效的政务

服务进一步强化了数字经济的积极作用。在中小城市，相对有限的市场规模和消费层级，加之数

字基础设施覆盖不足、专业化服务生态不健全等问题，使得数字经济未能形成显著的拉动作用。

此外，特大及超大城市样本量较小，结果仅供参考。

（三）居民消费需求与收入水平

消费需求是影响创业活动的关键因素［44］。本文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衡量地区消费需求，

并按样本中位数划分为高、低两组。表 6列（1）和列（2）显示，数字经济对个体工商户创业活

跃度的提升作用在居民消费需求高的地区显著，而在居民消费需求低的地区不显著。这表明，在

市场潜力较大的地区，数字经济可通过拓展线上渠道、推广新零售模式，有效释放创业空间。

收入水平是决定有效需求与市场潜力的核心要素［45］。本文依据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样本中位

数将样本划分高、低两组。表 6列（3）和列（4）显示，在收入水平高的地区，数字经济对个体

工商户创业活跃度具有正向影响，而在收入水平低的地区不显著。这表明，数字经济的创业提升

作用依赖于一定的市场基础，高收入所蕴含的消费能力和金融环境能够显著放大数字经济赋能效

果。综上，较高的居民消费需求和收入水平显著强化了数字经济对个体工商户创业的激励作用，

构成其发挥效能的重要情境条件。

（四）网络基础设施水平与营商环境

良好的网络基础设施可降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46］，提升创业效率。借鉴王鹏和岑聪［47］

的方法，本文以长途光缆线路密度衡量网络基础设施水平，并按样本中位数划分为高、低两组。

表 6列（5）和列（6）显示，数字经济对个体工商户创业活跃度的提升作用在网络基础设施水平

高的地区显著，而在网络基础设施水平低的地区不显著。这表明，完善的网络基础设施有助于释

放数字经济的创业赋能潜力。

表5　异质性分析：城市规模

变 量

DED

控制变量

城市/年份FE
常数项

样本量

R2

Bootstrap组间系数差异
检验P值

（1）
中小城市

0. 006
（0. 086）

控制

控制

2. 452***

（0. 586）
1 070
0. 608

中小城市—大城市：0. 002
中小城市—特大及超大城市：0. 006
大城市—特大及超大城市：0. 000

（2）
大城市

0. 368***

（0. 077）
控制

控制

1. 174*

（0. 661）
1 390
0. 692

（3）
特大及超大城市

1. 011**

（0. 400）
控制

控制

-4. 543
（4. 104）

330
0.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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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环境为创业提供制度保障，有效降低准入门槛和运营成本，是激发市场活力的基础［48］。
本文依据“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研究”课题组等［49］发布的指标体系构建综合评分，并按样本

中位数划分为好、差两组。表 6列（7）和列（8）显示，数字经济在两组样本中均提升了创业活

跃度，且在营商环境好的地区，提升作用明显更强。这表明，数字经济的创业活跃度提升作用具

有普遍性，而优质的营商环境可进一步放大其效果，形成制度红利与数字赋能的协同机制。

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提升个体工商户的创业活跃度，主要通过三条路径实现：一是

拓展线上市场边界，扩大市场空间；二是缓解信贷约束，提升信贷可得性；三是拓宽信息获取渠

道，提升创业决策效率。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对创业活跃度的促进效应在居民服

务业、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等典型“小店”密集型行业中均显著存在，且影响强度依次递

减。数字经济对“小店经济”的激活作用在大城市、特大及超大城市、居民消费需求高、收入水

平高、网络基础设施水平高、营商环境好的地区显著。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得到以下政策

启示：

第一，应通过消费端刺激和供给端支持，拓展个体工商户市场空间。公共部门应联合平台企

业，通过构建沉浸式消费场景和优化平台算法，提高需求匹配精准度，从而扩大消费市场容量，

创造更多创业机会。同时，鼓励个体工商户开展线上线下混合经营模式。为此，公共部门有必要

建立数字技能培训中心，联合高校、行业协会或互联网企业开发定制化的培训课程，涵盖直播带

货、社交电商等新兴模式的应用，以及如何通过数据分析实现顾客管理优化经营决策等内容。提

供免费或低成本的数字技能培训，帮助个体工商户掌握数字平台和数字营销工具的操作技能，以

此拓宽经营渠道，激发更多个体工商户的创业热情。

第二，应针对个体工商户需求，提供合适的信贷产品和广泛的信息获取渠道。信贷约束限制

了资金获取，信息获取障碍则提升了市场不确定性，这两者是影响数字经济提升个体工商户创业

活跃度的关键因素。政府应鼓励金融机构开发适合个体工商户发展的信贷产品，依据其线上经营

数据动态调整授信额度和还款方式，扩大贷款规模和覆盖面，缓解个体工商户创业资金难题。此

外，应加强公共部门、金融机构与电商平台之间的合作，将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数据纳入信用评估

体系，优化信贷流程。同时，继续扩大公共数据开放，考虑开发相应的应用程序，整合市场信

息、行业趋势、政策解读和技术咨询等功能，为个体工商户提供一站式服务。

第三，应实施区域差异化发展战略，推动更多个体工商户开展创业活动。鉴于数字经济对个

表6　异质性分析：居民消费需求与收入水平、网络基础设施水平与营商环境

变 量

DED

控制变量

城市/年份FE
常数项

样本量

R2

Bootstrap组间系数差异检验P值

（1）
居民消费需求

高

0. 454***

（0. 105）
控制

控制

-0. 083
（1. 054）

1 395
0. 611

0. 004

（2）

低

0. 070
（0. 075）

控制

控制

2. 512***

（0. 491）
1 395
0. 624

（3）
收入水平

高

0. 432***

（0. 115）
控制

控制

-0. 135
（1. 030）

1 395
0. 547

0. 018

（4）

低

0. 077
（0. 059）

控制

控制

2. 268***

（0. 406）
1 395
0. 605

（5）
网络基础设施水平

高

0. 353***

（0. 108）
控制

控制

0. 291
（1. 064）

1 395
0. 598

0. 084

（6）

低

0. 080
（0. 076）

控制

控制

2. 495***

（0. 459）
1 395
0. 535

（7）
营商环境

好

0. 450***

（0. 120）
控制

控制

-0. 733
（1. 158）

1 395
0. 571

0. 014

（8）

差

0. 116*

（0. 066）
控制

控制

2. 444***

（0. 417）
1 395
0. 556

注：*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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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工商户创业活跃度的提升作用在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城市存在显著差异，需采取针对性措

施。具体而言，在大城市、特大及超大城市，以及居民消费需求高、收入水平高的地区，应重点

推动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产业的融合，支持个体工商户引入和提供新的产品和服务，探索新的商

业模式。在西部地区、中小城市，以及居民消费需求低、收入水平低的地区，则应加大对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包括提升网络速度、加强网络建设、促进数字平台发展，为个体工商户

使用数字技术奠定基础。同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简化登记审批流程，规范市场秩序，降低个

体工商户注册登记门槛，全面促进各地区个体工商户创业活跃度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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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the Digital Economy Activate the Small‑Store Economy: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of 

Individual Businesses

LI Yan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Summary：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rolled out a series of policies designed to cultivate a favorable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and promote nationwid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As a vital compon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ndividual businesses constitute the most numerous category of market entities in China. They serve not only as primary 
beneficiaries of entrepreneurship policies but also as key carriers of market vitality. The Regulations o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 Businesses, enacted in November 2022, emphasized protect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individual businesses and specifically called for supporting thei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facilitating the integr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operations. The growth of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created new entrepreneurial platforms and opportunities 
for individual businesses. Notably, different types of market entities exhibit distinct entrepreneurial needs in the digital era, 
suggesting potentially heterogeneous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influences their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s. However, existing research still lacks targeted analysis focusing on individual businesses as a 
distinct group. Combining business registration data with macroeconomic statistics, this study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among individual businesses, using a panel dataset of 
279 Chinese cities from 2011 to 2020. The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significantly promotes 
individual businesses through three primary channels: market expansion, alleviating credit constraints, and enhancing 
access to information. Sectoral analysis shows that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h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in resident services (including repair and other personal services), wholesale and retail, and 
accommodation and catering.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promotional effect is stronger in large,very large and 
megacities, and areas characterized by higher consumption demand, greater income levels, more developed infrastructure, 
and a better business environment.
  This study makes the follow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literature. First, by focusing specifically on individual businesses, 
it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on how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affects their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complementing 
prior studies that primarily examined aggregate entrepreneurship. Second, grounded in the entrepreneurial needs of 
individual businesses and the operational advantages enabled by the digital economy, it systematically identifies and tests 
three underlying mechanisms. Third, it investigates heterogeneous effects across diverse economic and institutional 
contexts. These analyses not only adv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individual 
businesses but also offer practical policy insights for fostering small‑scale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digital era.
Key words：small‑store economy； digital economy； individual businesses；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business registration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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